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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审计发现撮要 

审计署就澳门特别行政区各公共部门于 2001 年发放的财政资助进行了一项审计

工作，目的为了研究及分析公共部门对于财政资助的处理、发放及监管，是否能够确

保财政资源能够得到善用及有否存在可以改善的地方。 

审计发现撮录如下： 

1. 整个特区政府透过 39 个公共部门及共享开支在 2001 年度发放的财政资助总

额为澳门币 11 亿 4 仟多万元，占特区政府总开支的 7.6%。（详见第六章） 

2. 公共部门在发放财政资助的职能范畴上，确实存在重迭的情况。部门之间又

没有清晰明确的分工，广受关注的活动范畴便得到多个部门重复的资助。对

于同一类型的活动，甚至同一个举办活动的团体，可能有多个公共部门同时

投放资源。（详见审计发现 7.1.1） 

3. 公共部门在处理资助申请时没有要求申请人申报其它资助及收入来源的资

料，导致多个部门向同一个人或活动项目作出重复的资助，令资源出现重复

分配及错配的现象。（详见审计发现 7.1.2） 

4. 无论发放经常性资助或非经常性资助的部门，就发放财政资助的几个程序：

申请、审批、跟进及评估工作上，存在值得改善的地方。（详见审计发现 7.2

及 7.3） 

5. 发放资助的部门，一般都具备法律赋予的职能，资助的项目亦得到适当的批

准，但就登录开支经济分类的情况，则存在多种处理方法。（详见审计发现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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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并不是所有部门都把所发放的财政资助刊登《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详见

审计发现 7.4.2） 

7. 有公共部门向本身员工所组成的福利会/文娱体育组织，提供有如民间社团一

样的资助。部门文体组织的成员以部门本身的人员为主，对这些组织发放财

政资助，存在对员工作出某种形式津贴的意味。（详见审计发现 7.4.3） 

基于这些发现，审计署主要建议了： 

1. 公共部门在对社团发放资助时，应与该年的《施政报告》步伐一致，以其施

政重点作为参考，定出资助范畴的优先次序。 

2. 应以全局统一考虑为资源分配的大原则，透过公共部门间的沟通及分工，推

动专责部门统一处理同一服务范畴的民间社团所作的资助申请，以利政府对

于同类型活动作出公平而透明的资助分配，通过协调，对重复雷同的活动作

出具有效益的整合。 

3. 应该以公平、具透明度及统一的标准来接受申请和批出资助，制定成文指引 / 

内部的工作指引规范财政资助的申请、审批及发放，制定跟进及评估发放资

助的机制来监察及衡量资助发放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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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审计背景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为了推动本地区的教育、科学、文化、体育、慈善、工商、

医疗卫生、社会福利、青年活动等方面的发展，每年除了制定一些政策，对有需要而

符合条件的人士给予直接的金钱补助外，亦会经各个公共部门向个人、团体及其它实

体给予一些财政资助作为举办活动及运作上所需的经费。透过这些个人、团体及其它

实体举办的活动及进行的工作，可以促进社会各方面发展，亦可以填补特区政府未能

作出直接参与的工作。 

财政资助的定义是由公共部门以拨款形式向实体发放资助，从开支角度而言，即

是属于各公共部门的非运作开支。 

沿自 1986 年澳葡政府时代已就财政资助的发放订定了拨给有关津贴应遵守的一

般规则，而为了确保拨款决定符合客观现实，于 1997 年透过第 54/GM/97 号批示（参

阅附件一）作出重新的规范。目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部分公共部门仍然采用有关条

文作为发放财政资助的依据。 

特区政府每年发放的财政资助款项巨大，涉及范围广泛，而且往往是个人、团体

及其它实体举办活动及运作经费的主要财政来源，这笔公帑的运用一直都受到大众所

关注。由于公共的财政资源是有限的，而澳门社团的数目以及申请财政资助的实体亦

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所以特区政府必须配合施政方针把资助款项适当地分配，作为实

现民间社会的计划，鼓励民间社会创立事业的能力与公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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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审计对象、目的及内容 

本审计项目的审计对象是其经费全由公帑支付，而曾经发放财政资助的实体。具

体即是包括协助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履行职责的实体（如司长办公室等）、所有行政

部门（如署、局、基金等）和两所大学，下面将统称公共部门。 

财政资助必须在公平、公正及高透明度的情况下发放，同时为使到有限的公共资

源能够得到善用，以及确保适当地分配，发放部门应该订定财政资助的申请、审批、

跟进及评估程序。为了探讨现时公共部门发放财政资助的机制及公共资源是否得到合

理的分配，审计署开展了一项研究澳门特别行政区财政资助的衡工量值式审计工作。 

本审计项目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及分析特区政府各公共部门的财政资助的管理及

监管制度，各公共部门是否在公平、公正及高透明度的情况下发放财政资助，以及能

否确保特区政府投放的财政资源得到善用。 

是次审计的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公共部门是否按照其职能及权限批准发放财政资助。 

 财政资助是否能够在公平、公正及高透明度的情况下发放。 

 为确保财政资助被正确且有效地运用及审批的法规能够得以遵守，部门是否已订

立了明确的发放标准及制度化的审批程序。 

 公共部门采用的财政资助发放机制是否能够评估已发放的财政资助是用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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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审计范围及方法 

是次审计的范围广泛，澳门特别行政区所有的公共部门及基金组织均纳入为审计

对象，合共 73 个。 

为贯彻公平、公开及公正的原则，审计过程采用了全面的数据搜集以及抽样实地

审查相结合的方法，主要的审计步骤如下： 

 除了从《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内刊登及从财政局开支数据库内抽取有关数据，

另外亦以传阅问卷的方式向公共部门要求提供有关 2001 年度财政资助的资料，

综合了有关财政资助的数据后，建立了“2001 年度财政资助的数据及数据”。 

 本署亦从各公共部门回复的问卷中，搜集各公共部门于 2001 年度曾发放财政资

助的种类、性质、发放形式、法律依据、成文指引及发放财政资助的程序等数据。 

 综合所得资料，发现曾于 2001 年度发放财政资助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共部门，

总共有 39 个。发放的财政资助可分为 3 类，包括：特区政府为着承担义务而发

放的财政资助、根据实体与公共部门之协议而发放的财政资助及实体向公共部门

申请而获发放的财政资助。 

 由于审查范围广泛，本署根据部门发放资助的金额、种类、数量及受资助者范畴，

选取 23 个公共部门进行实地审查。是次实地审查涵盖了 23 个主要发放资助的部

门，他们所涉及的资助金额总和为总资助金额的 99.2%。由于个别资助项目是属

于特区政府作为履行法定义务而必须承担的财政资助，如：加入公共学校网络之

非牟利私立教育机构免费教育津贴、非纳入公共学校网学生之学费津贴、非牟利

私立教育机构教师津贴、对传媒提供的财政上之直接共同分担的资助；以及一些

特别资助项目，如：根据合作协议而对镜湖医院慈善会的资助、对弱势社群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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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家庭援助金等未被列入审查范围，所以实际被实地审查的项目是总资助金额

的 40.5%。 

2001年整體財政資助的審查情況

實地審查

40.5%

未列入審查範圍

58.7%

不作實地審查

0.8%

 

 本署按照“2001 年度财政资助的数据及数据”，选取审查项目进行审计。以传阅

公函的形式向公共部门的负责人要求提供审查的文件，进行了实地审查工作审核

相关的文件。并根据发放财政资助必须具备的程序，制定了一套审计标准，分析

各审查部门提交的审计文件，验证该 23 个公共部门发放财政资助的程序，以及

分析有关的程序是否存在不足的地方。 

 罗列出相关的审计发现及进行分析，然后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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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审计标准 

审计标准是以现行法规为原则，配合可操作的管理而制定。 

5.1 法定条件 

公共部门经本身组织章程／特别法规赋予发放财政资助的职能、得到有权限实体

的批准、以及具备相应发放财政资助的预算开支经济分类，才可以发放财政资助。 

5.2 资助的管理及监管 

5.2.1 经常性资助 

财政资助的发放和监管程序，包括申请、审批、跟进及评估的程序，应该是

成文化的，而且广为服务对象知悉，相关的成文指引应于报章、资助发放的简介、

申请表、部门网页等途径公布。 

5.2.1.1 申请 

 申请应具备申请表格或类似的规范文件或手册，清晰地说明财政资助的

目的、申请的资格及条件、申请的方法及期限、其它申请必须注意的事

项等。 

 应制定并公开发布申请人必须提供的资料及文件，用以了解申请人的背

景资料、申请的目的、活动计划、日程、预计收入及支出、要求财政资

助的金额、预计收益及其它财政来源，包括向其它公共部门或实体申请

的财政资助。并要求申请人对所提供的数据／文件作出保证声明。 

 应制定内部程序以验证申请人提供所有必需的数据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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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的申请应该在活动举行前提出。 

5.2.1.2 审批 

 应制定明确的审批标准，作为决定批准与否、金额大小、优先次序的准

则。 

 在审批财政资助时，应考虑申请者在同一活动已获得多少资助或收入。 

 所有受资助者应属非牟利机构，若部门的组织章程或特别法规内具有特

别的条款除外。 

 应该制定符合《行政程序法典》第二部分第一章第六节要求之回避程序。 

5.2.1.3 跟进及评估 

 应该要求申请者在指定限期内提交完整的活动报告，用作监察资助款项

是否用于申请时说明的项目内。 

 活动报告内的资料应包括：举办活动的地点及时间、参加及出席人数、

帐目明细记录等。另外应该提交有关活动的相片、剪报、发票及单据等。 

 具备评审的机制，用作评估发放的资助是否用得其所。 

 应订立资助活动的指标及目的，以评估活动有否达到效益。 

 应订定评审活动效益的最低标准，考虑停止对个人或团体发放财政

资助。 

 应整体性地评估团体举办活动的成效及质素。 

 应该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内刊登受资助者名单及资助金额，确保

财政资助发放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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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制定跟进措施处理收取资助而未有举办活动、滥用资助或未有提交

活动报告的实体，要求退还已发出的款项及停止对该团体发放财政资

助。 

 应该要求受资助者把剩余的资助款项退还，或提出资助余款的运用建

议，使发放部门可作出重新的审批。 

5.2.2 非经常性资助 

与经常性的财政资助不同，这一类非经常性财政资助均是一些不能预知的特

别申请项目，因此应就有关申请订定成文的内部工作指引、制定成文的审批标准、

确立一套跟进及评估的机制。 

5.3 合理及善用资源 

 公共部门在评估审核团体呈交的活动总结时，应该核实资助金额与开支金额

是处于合理水平。 

 公共部门不应资助本身部门之员工活动开支，例如资助本身文体会、康体会

或福利会的活动经费等。 

 应设立必要的协调机制，确保涉及多个公共部门对同一活动项目所发放财政

资助合理及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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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政资助的基本资料 

“2001 年度财政资助的资料及数据”显示，整个特区政府在 2001 年度总共发放

的财政资助总额为澳门币 11 亿 4 仟多万元。财政资助分别透过 39 个公共部门及共享

开支发放。（详见附件二） 

2001 年特区政府总开支金额为澳门币 151 亿 9 仟万元，而各公共部门所发放的财

政资助金额占特区政府总开支的 7.6%。 

2001年度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開支

其他開支

92.4%

財政資助

7.6%

 

为着了解 2001 年度整体财政资助的分配情况，根据受资助者名称订定受资助者

范畴及按受资助活动的性质订定受资助活动范畴（详见附件三）。再按受资助者范畴

及受资助活动范畴把“2001 年度财政资助的资料及数据”制成以下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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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受資助者範疇分配的2001年度財政資助

其它

9.8%

工商社團

0.1%

外地團體

0.4%

公職人員團體

0.5%

勞工社團

0.5%
教育社團 0.6%

青年社團 0.8%

文化社團 0.9%

商業機構 1.0%

公共行政部門

1.4%

專業團體

1.8%

體育社團

1.8%

慈善社會服務團體

19.8%

個人

25.8%

教育機構

44.6%

 按受資助活動範疇分配的2001年度財政資助

其它

8.9%

慈善公益

0.1%

其他

0.2%
青年 0.8%

文娛康樂 1.0%

資訊/科研 1.1%

經濟/工商發展

1.5%

文化藝術

1.7%

體育

2.4%

醫療衛生

10.1%

社會服務

16.6%

教育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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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图表可见，2001 年度特区政府所发放的财政资助按受资助者范畴划分，以

教育机构所占的百分比为最多（44.6%），其次分别是个人（25.8%）及慈善社会服务

团体（19.8%）。 而根据受资助活动范畴划分，活动以教育占大多数（64.4%），其次

是社会服务（16.6%）及医疗卫生（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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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审计结果 

综合“2001 年度财政资助的资料及数据”及透过实地向 23 个公共部门了解有关

财政资助的运作机制，得出以下审计发现： 

7.1 财政资助出现重复分配及错配的现象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每年均会透过多个公共部门向个人、社团或其它实体发放财

政资助，作为推动社会多方面的发展。财政资助实际上是一项金钱补贴，对于一些财

政资源有限的民间社团，资助金额的多寡直接影响申请活动举办的成功与否。特区政

府的财政资源是有限的，而每年向各公共部门提出财政资助的申请为数不少。因此，

如何确保民间社团能够得到适当的协助，如何促使公共资源能够投放到有需要的范畴

上等问题，实在有赖公共部门合理有序地分配资源，以及避免资源错配及重复分配的

现象。 

另外，了解申请人或申请活动在资金上的具体安排对政府公帑的分配运用有一定

的影响。在现阶段的资助发放机制下，清楚知道申请人或申请活动财政方面的数据，

对批给金额的多少、资源是适当分配还是错配，都很重要。 

审计发现，各公共部门于 2001 年向个人、社团及其它实体发放多种类型的财政

资助。有多个公共部门曾经向同一个活动项目发放资助；亦有受资助者获得的资助金

额高出于实际所需，导致资源重复分配或错配的情况。引致这个现象主要可以归纳为

两个原因：公共部门发放资助的职能范畴重迭及公共部门没有要求申请人申报其它资

助及收入来源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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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审计发现 — 关于公共部门发放资助的职能范畴 

在收集了审计的资料后，经过详细的分析，本署把公共部门曾予以发放资

助的活动划分为多个不同范畴，详细的分组可见附件三。 

从现时财政资助发放情况可见，广受关注的范畴，相对地得到多个公共部

门发放财政资助，具体情况可参阅下表： 

表一：发放资助的职能范畴重迭的部门数目 

受资助活动范畴 发放资助部门数目
註 1

部门 

社会工作局 
前临时澳门市政局/前临时海岛市政局

註 2

教育暨青年局 
社会文化司司长办公室 
前澳门基金会 
前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 

社会服务 7 

金融管理局 
教育暨青年局 
前澳门基金会/澳门基金会

註 3 
文化基金 
社会文化司司长办公室 
前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澳门基金会

注 3

前临时海岛市政局 

青年 7 

社会工作局 
续下 

                                                 
註 1 于 2001 年在同一资助范畴内发放等于或少于 5 项资助的公共部门，并不会被列入上表中作统计。 
註 2 前临时澳门市政局及前临时海岛市政局分别资助澳门及离岛的活动，所以在职能范畴重迭的计算

上只会被计算一次。 
註 3 由 2001 年 7 月 11 日起，前澳门基金会及前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合并为澳门基金会，因此，当

澳门基金会与前澳门基金会或前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在同一范畴中出现，只会被计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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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发放资助的职能范畴重迭的部门数目 

  接上页

受资助活动范畴 发放资助部门数目
註 1 部门 

文化基金 
前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澳门基金会 
前临时澳门市政局/前临时海岛市政局 
前澳门基金会/澳门基金会 
教育暨青年局 

文化艺术 6 

社会文化司司长办公室 
教育暨青年局/学生福利基金

註 4 
前澳门基金会/澳门基金会 
前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澳门基金会 
社会文化司司长办公室 

教育 5 

前临时海岛市政局 
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 
新闻局 
前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澳门基金会 
经济财政司司长办公室 

经济/工商发展 5 

金融管理局 
体育发展基金 
前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澳门基金会 体育 3 
前临时澳门市政局/前临时海岛市政局 

 

上表所列的是最常见而获得多个部门赞助的范畴。其中以“社会服务”及

“青年”两个范畴最能得到资助。另一方面，从发放资助的部门及受资助活动性

质之间作比较，表中所涉及之部门，除了极少数部门资助的范畴与其职能无关外，

大部分均显示出主要是按照本身组织章程、特别法规或具有权限的实体赋予的职

能发放财政资助。 

                                                 
註 1 于 2001 年在同一资助范畴内发放等于或少于 5 项资助的公共部门，并不会被列入上表中作统计。 
註 4 学生福利基金附属于教育暨青年局，发放的资助种类并不相同，因此在职能范畴重迭的计算上只

会被计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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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审计发现 — 要求申请人申报其它资助及收入来源的数据 

不同的公共部门，对于要求申请人申报其它资助及收入来源数据，都有不

同的要求，就已作审计的 23 个部门，设立申报机制的情况可见下表： 

表二：设立申报机制的部门数目及百分比 

申报机制 部门数目 % 

为全部资助种类设立 4 17.4 

为部分资助种类设立 4 17.4 

没有设立 15 65.2 

总数 23 100.0 

审计发现 15 个公共部门，并没有设立适当的申报机制，要求申请人申报活

动的其它收入来源、已经或将会为同一活动向其它公共部门或机构申请财政资助

等数据。这些公共部门没有书面规范申请人填报相关活动的其它收入来源，而收

到申请后，并不会了解是否有其它的收入来源，亦只根据申请人所提交的资料作

审批。 

为了更确实了解多个公共部门同时资助一个活动的情况，本署选取了个别

个案进行详细研究，得出以下的发现： 

 审查一个比赛的个案中，发现申请人曾经向多个公共部门申请财政资助。

所有申请文件的模式基本相同，提供了活动的详细数据、比赛章程及预算，

但没有注明已就同一活动向其它部门提出资助申请。 

最后有 5 个公共部门批准发放资助，其中只有一个曾主动向申请人查询是

否有为同一活动向其它公共部门申请财政资助，这个部门亦给予澳门币

5,000 元的资助作为比赛中一项安慰奖奖金；而其余的 4 个部门只是按照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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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提供的数据进行审批。最后，有关活动得到 5 个部门合共约澳门币 20

万元及 3 个私人机构合共澳门币 1 万元的资助。 

根据受资助活动的申请文件及最终财务报告的资料显示，受资助者的最初

预算总额只为约澳门币 10 万元，全数已经由其中一个公共部门承担。活动

最后得到多个公共部门及私人机构作出资助，实际开支金额较预算开支金

额高出 64%，而资助的总额亦较实际总开支为高，整个活动得到澳门币 3

万 6 仟多元的结余，受资助者亦将结余款项平均拨给三个主办单位作为会

务经费之用。另外，财务活动报告亦反映出一些显著增大的开支项目，详

列如下表： 

表三：显著增大的开支项目 

开支项目 
最初预算 
（澳门币） 

最终财务报告

（澳门币） 
增幅 
（%） 

参赛队伍津贴 0.00 12,000.00 -- 

纪念品 7,750.00 17,090.00 121 

交流会及晚宴 9,600.00 44,347.00 362 

杂项开支 2,000.00 18,481.60 824 

另一例子虽然没有出现资源过剩的情况，但同样显示要求申请人申报其它

资助及收入来源的数据的重要性： 

 在审查每年度举办的一个大型活动个案时，发现有 3 个公共部门分别接受

本地参加者的书面资助申请。这 3 个部门均没有向申请人查询是否具有其

它收入来源或资助，只分别以不同的审批准则批准发放资助款项。其中一

个部门向所有申请人发放资助、一个部门只批出部分的资助申请、另一个

部门不论参加者是否申请资助，均只根据上级部门提供的参加者名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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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完结后向所有参加者发放津贴形式的定额资助。最后，部分参加者为

同一活动项目可以得到 3 个部门的资助，按参加项目而定，个人所得的金

额由最少的澳门币 1 万元至最高的澳门币 45 万多元。3 个部门就这项活动

合共发放了约澳门币 317 万元。 

7.1.3 审计意见 

从审计发现显示，公共部门在发放财政资助的职能范畴上，确实存在重迭

的情况。对于同一类型的活动，甚至同一个举办活动的团体，可能有多个公共部

门同时投放资源。数据亦显示，曾经出现了超预算的资助，不能达到有效投放公

共资源。 

在发放财政资助时，公共部门各自为履行本身的职责，对资助的申请进行

独立的审批，当另一部门同时就同一类型活动或社团发放资助时，便出现同一范

畴多个部门同时发放。 

为了取得足够的资源展开各项活动，社会团体积极向公共部门争取资助是

开源的好方法。而公共部门贯彻政府每年的施政方针、履行本身职能赋予的责任，

支持有利于特区全面发展的各项民间活动，亦是责无旁贷的。但是把有限的资源

适得其所的运用，也是值得公共部门认真细致处理的工作。 

由于现行的运作模式，申请人可以向多个职能范畴符合的部门申请资助，

而部门之间又没有清晰明确的分工，广受关注的活动范畴便得到多个部门重复的

资助。这样的模式，有可能导致资源侧重某一范畴，也可能因为有限的资源得不

到适当调节，而令其它有需要的范畴得不到适当的照顾。 

另外，由于部门在处理资助申请时没有要求申请人申报其它资助及收入来

源的数据，容易因欠缺申请活动整体资金的具体情况及部门之间的协调下，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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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部门向同一个人或活动项目作出重复的资助，甚至出现资助金额多于实际开

支金额的情况。 

从 7.1.2 内首个审查个案中反映，若公共部门不关注申请人或申请活动整体

财政方面的资料，在没有详细了解申请人的财政资源的情况下，各自发放资助，

导致申请人获得过多的资源，获得的资助的总额多出预算所需的接近一倍。申请

人可以在资助金额充裕的情况下，任意扩大开支项目，将资金投放在新增的项目

上，令实际的开支远超过预算的 64%。 

而另一个个案反映，部门显然没有规范资助的发放，在审批资助前亦没有

理会申请人的其它资助。因此，整个财政资助的发放工作均在欠缺协作的情况下

作出的，甚至令个别部门的资助变成既不用申请审批的，亦对所有参与者均自动

享受到的特别津贴。 

这个个案揭示，一个合理的数据取得之申报制度是可以令财政资助的发放

更具效益。 

总括而言，在现行的财政资助发放机制下，公共部门没有明确的分工及协

调便会出现资源重复、错配或偏重某一方面的情况。 

7.2 对发放经常性资助的部门的审计 

根据资助的周期性，审计署把资助分为两类：经常性资助及非经常性资助。经常

性资助是指部门根据本身的职责专门订立，特定向某一种类的个人、社团及其它实体

发放之财政资助，通常是一种定期性的资助，而且活动形式或种类都是可以预视的。

资助种类包括运作经费，购置设施、活动经费、助学金等。根据本署对 23 个部门进

行实地审查，发现共有 17 个公共部门发放经常性财政资助，其中有部门同时发放多

种不同类别的经常性资助。（详见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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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助一般经过申请及审批程序才予以发放。公开发布各类财政资助项目的申

请及以书面形式将申请的方法及数据详细列出，有助有意申请财政资助的人士。虽然

现时法例没有强制性要求部门必须就财政资助的发放制定成文指引，但公开发布成文

申请指引对申请程序有一定的帮助。 

资助的申请透过审批程序作出分配。为了确保财政资助在公平、公正下发放，部

门必须具备成文审批标准。成文审批标准一般包括部门发放的财政资助范畴、受资助

者及受资助活动的资格及条件、资助金额的厘订准则、金额的上下限、优先获得资助

的活动项目等。 

财政资助被批给后亦必须配合部门有效的跟进工作，才能监管资助款项的运用。

因此，制定成文跟进措施对所发放财政资助的监管是重要的。同时，亦必须配合适当

的评估工作才能监察资助款项是否有效及合理地运用。 

以下所列的均是对 17 个发放经常性资助的部门所进行的实地审计之发现。 

7.2.1 审计发现 — 公开发布的财政资助申请程序及申请指引 

17个发放经常性资助的部门公开发布财政资助申请程序的情况，可见下表： 

表四：公开发布财政资助申请程序及指引的部门数目及百分比 

公开申请程序及指引 部门数目 % 

全部公开 6 35 

部分公开 3 18 

没有公开 8 47 

总数 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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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发现有 6 个部门公开发布所有可供申请的资助项目，及就其申请方法

编制成文申请指引或申请表格，统一及规范申请人必须递交的数据。另外一个公

开发布所有可供申请资助项目的部门，与其余两个部分公开申请程序的部门一

样，只对部分资助项目制定成文申请指引，而余下的 8 个部门既没有公开资助的

申请，亦没有类似申请指引的规范性文件。 

所有公开发布财政资助申请的部门所采取的途径分别为：《澳门特别行政区

公报》、报章、网页、传阅公函及讲解会等。  

具有全部或部分成文申请指引的 9 个部门当中，有关指引一般说明了申请

的方法、期限、以及必须提交的数据，如：活动的详细资料、申请资助金额、收

支明细预算、其它收入来源、为同一项目已获得的资助金额、或已申请而未批的

其它资助及预期金额等，大部分部门亦制订了申请表格方便申请人填报必须的数

据。 

而没有成文指引的 8 个部门，一般宣称会要求申请人提交书面申请，并按

实际情况要求申请人提供补充数据，或透过工作会议了解活动的详细安排。由于

部门没有规范申请人必须提交的数据，出现部分申请文件欠缺有助部门作出审批

的必要数据，例如：社团的注册数据、活动的目的、举办日期、地点、人数、预

计的收入及开支明细、申请资助金额等。 

7.2.2 审计发现 — 成文审批标准 

17 个发放经常性资助的部门制定成文审批标准的情况，可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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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制定成文审批标准的部门数目及百分比 

成文审批标准 部门数目 % 

为全部资助项目制定 6 35 

为部分资助项目制定 4 24 

没有制定 7 41 

总数 17 100 

表四里曾公开发布资助申请程序及成文申请指引的 9 个部门中，只有 8 个

对受资助者及受资助活动的资格及条件作规范，而且并不是所有都订立资助金额

的厘订准则、资助金额的上下限及把有关审批标准公开。另外两个制定审批标准

的部门却是并没有公开发布资助申请程序的部门，其中一个部门还厘订了资助金

额的限制。 

一个有公开申请程序及指引的部门及其它 6 个没有任何程序及申请指引的

部门，没有审批准则。这些部门一般只是按照申请人提供的数据、以往的审批经

验、对社团会务的认识、按类同社团的大小及所举办的活动来决定资助金额。 

为着客观的探讨审批标准的存在意义，本署透过实地审查个案，经过详细

分析，发现以下情况： 

 有部门在接受一个大型活动参加者的财政资助申请时，对同一资格的申请

人存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根据部门规定，该项财政资助申请必须在活动举

行前两个月提交。在审查的其中的 11 个申请个案中，根据有关部门的文件

收发记录显示，所有均在限期以后才收到的。最后审批结果有 9 个申请因

“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提交资助申请”而被拒绝。但同时发现部门对某些

申请人却采取了通融，虽然在超过期限个多月后才收到申请，亦被接纳。

明显地存在对不同申请人具有不同处理方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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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部门在接受同一个活动参加者的财政资助申请时，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不论申请与否，部门全部根据参加者名单全数发出资助，令资助变成了津

贴。首先部门在收到部分参加者的申请后，致函请求上级提供该活动之参

加者的数据及资助建议。最后部门参考有关资料，在活动完结后，向全部

参加者发放津贴，连同与该活动相关的其它资助，该部门批出的资助费用

合共约澳门币 200 万元。 

 有部门每年会优先处理两个特定社团及其属会的资助申请，然后才接受其

它的资助申请。每年有关社团及其属会向部门提交全年活动计划，部门完

成审批有关活动计划后，才考虑其它社团的个别活动申请。这反映，部门

存在对不同申请人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以该部门 2001 年发放的财政资助

为例，这两个特定社团及其 11 个属会共得到约澳门币 80 万元，其余 107

个团体及个人合共得到约澳门币 340 万元。 

 没有规范受资助者的资格：有部门向一个由不是非牟利机构的有限公司所

主办的比赛，发放资助。 

 没有按照审批标准的规定，接受及审批在法定期限以外提交的资助申请：

根据某部门的法例规范，一种资助申请应于每年年头或年中指定月份内递

交，但审计中被发现有两个成功获得资助的个案，申请都是逾期的。 

7.2.3 审计发现 — 成文跟进措施 

17 个发放经常性资助的部门制定成文跟进措施的情况，可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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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制定成文跟进措施的部门数目及百分比 

成文跟进措施 部门数目 % 

为全部资助项目制定 12 71 

为部分资助项目制定 2 12 

没有制定 3 17 

总数 17 100 

有 14 个部门为资助发放编制成文跟进措施，而其余 3 个部门却没有。 

具有成文跟进措施的部门，所采取的跟进措施各有不同，分别以特别法规、

成文指引、公函或合作协议等形式作出规范。内容一般包括： 

 受资助者的义务，例如：举行活动前向部门确认活动的详细资料，在宣传

品上加上由部门资助的字句，资助款项必须用于申请的项目上，必须获得

部门的批准才能更改活动的安排或资助款项的用途，提出资助余款的运用

建议或退回有关款项，于指定期限内提交财务活动报告及开支证明等。 

 受资助者不履行汇报资助运用的处理，例如：退还资助款项，不再考虑该

受资助者下一次的资助申请。 

 财务活动报告的内容，例如：开支明细，其它收入来源及金额，开支证明，

活动的目的，举行情况，参加人数，相片及剪报等。 

但 14 个有成文跟进措施的部门并不是所有都包括上述的要点，有部门只就

某些程序作规范。其余 3 个没有成文跟进措施的部门，都表示会根据第 54/GM/97

号批示的规范跟进资助的发放，并会按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跟进。 

基于各种不同的跟进措施，可以发现有不同的监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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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知会受资助者其必须履行的义务的形式上，有部门以书面函达，亦有部

门只是口头通知。 

 有部门严格要求受资助者提交详细的活动资料、收支数据及开支证明；亦

有部门只要求交回简单之报告；甚至有部门并不要求受资助者交回任何资

料。 

 有些部门虽然规范了受资助者汇报，但所要求的资料并不足以用作监察资

助款项的运用，一般都欠缺详细的收支数据、活动的详细资料等。而对于

数据不全或没有按要求提交的报告，这些部门都没有作出跟进或要求受资

助者补回有关资料。 

 没有规范财务活动报告内容的部门，一般只是由受资助者自行提供有关数

据。部分受资助者只列出资助款项的使用情况，并没有提供详细的活动数

据、收入及开支明细，部门亦没有详细分析所资助活动之进行情况。 

7.2.4 审计发现 — 评估机制 

17 个发放经常性资助的部门制定评估机制的情况，可见下表： 

表七：制定评估机制的部门数目及百分比 

评估机制 部门数目 % 

为全部资助项目制定 3 18 

为部分资助项目制定 4 23 

没有制定 10 59 

总数 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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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发现 7 个部门为资助发放订定评估机制，对资助的发放及受资助者提

交的报告作书面评估。其余的部门则没有进行评估工作。 

就部门所作的评估工作有以下的发现： 

 有部门为所发放的一种资助编制综合评估报告，但报告只集中对受资助者

所提供的数据作统计，并没有对整个资助的效益作分析，作为将来发放同

类型资助的参考数据。 

 有些部门与受资助者订立合作协议，然后根据合作协议定期发放财政资助。

审计发现部分合作协议是多年前签订的，部门仍按该协议的条款发放资助，

并未有定期检讨及评估，以达到与时并进的有效管理活动资源的原则。 

 部门一般的评估工作，只是就每一独立资助个案而作出，并没有对部门所

发放的全部资助项目作全面评估，定期检讨整体的成效。 

7.2.5 审计意见 

财政资助的发放是否公平、公正，一直都受到广大市民的关注，亦有媒体

曾作出呼吁，希望发放资助部门，要在事前谨慎发放，事后严谨跟进等，这些意

见是值得公共部门作为参考及借镜的，使到公共部门能够优化及改善资助的发放

及监管的程序。 

从 7.2.1 至 7.2.4 中对发放经常性资助部门的审计发现显示，公共部门在发

放财政资助的操作上确实存在值得改善的地方。按照发放财政资助的几个程序，

本署有以下的意见： 

7.2.5.1 财政资助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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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些部门没有公开发布接受财政资助的申请条件及资格，既可

能致使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无法得知申请财政资助的权利，还可能使不符合

条件的申请人向部门申请财政资助，使部门的审批资助工作缺乏效益，也

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 

在没法得到规范性的申请指引下，申请人只能盲目地按各自理解提

供申请数据。这样容易令申请人忽略了有助于部门作出审批的数据，使部

门需要进一步向申请人澄清甚至要求提供补充数据，既增加部门的工作量，

亦延误了资助申请的审批程序。另外，亦可能因缺乏完整的数据作审批，

以致出现资源不适当分配的情况。 

同时亦应注意，已经订立指示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有关之规定，才

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没有严格要求申请人根据申请指引的规范来提交申请

文件、缺乏详细的预算开支及收入金额等数据，最终可能导致部门在没有

完整的数据下作出审批，未能善用有限的财政资源。 

7.2.5.2 财政资助的审批 

由于欠缺明确的审批标准，容易存在对不同申请人采用不同的处理

方法。发放资助金额的大小，在没有客观的标准下，容易令人质疑公共部

门是否公平及合理地把资助分配及发放。若部门为已知的资助项目制订明

确审批标准，包括厘订金额的准则，并以公开的途径公布，不但增加审批

的透明度，亦可让大众监察公共资源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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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3 财政资助的跟进及评估 

为了确保公帑得到善用，部门都应规范财政资助的跟进措施，订立

资助运用成效的评审机制。没有设立完善的监管及跟进机制便无法得知资

助款项的运用情况。 

显然订立成文的跟进措施，以书面形式确立受资助者必须履行的义

务，是跟进公共资源运用成效的有力方法，透过按时提交财务活动报告，

清楚了解资助款项是否用于指定的活动项目，确定剩余的资助款项已经退

还，或已向部门提出更改用途的建议。这样可使受资助者知悉必须遵守的

义务及善用所得的资源。 

没有规范活动报告的内容，容易出现不同受资助者提供不同的数据，

部门难以将同类型或资助金额大小相约的活动作出比较，衡量资助款项的

效益、受资助者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及受资助活动对社会带来的成效。当

部门没有对受资助者提交的报告或所发放的资助作分析、研究及评估，便

难以确保资助得到善用。再者，即使受资助者提供更完善的报告，亦必须

配合部门详细的分析及评估，才能了解受资助的活动能否达到预期的效益，

以及资助款项是否用得其所。 

7.3 对发放非经常性资助的部门的审计 

另一种资助种类是非经常性资助。非经常性资助是指一些特别申请的项目，由于

每个申请均是独立个案，部门实际上是不能预知申请的资助种类或资格的。根据对 23

个部门进行实地审查，发现共有 18 个部门曾于 2001 年发放非经常性财政资助（详见

附件四），资助种类主要包括慈善捐款、社团或其它实体的非经常性活动资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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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个发放非经常性财政资助的部门中，3 个只属慈善捐款，余下 15 个部门均曾

资助社团或其它实体举办非经常性活动。 

以下所列的均是对 15 个曾发放非经常性资助予社团举办活动的部门所进行的实

地审计之发现。 

7.3.1 审计发现 — 财政资助申请的成文内部工作指引 

15 个发放非经常性活动经费资助的部门制定内部工作指引的情况，可见下

表： 

表八：制定成文内部工作指引的部门数目及百分比 

成文内部工作指引 部门数目 % 

制定 2 13 

没有制定 13 87 

总数 15 100 

审计发现只有两个部门为财政资助的发放订定适合部门本身运作的成文内

部指引，规范财政资助发放的处理程序。其余的 13 个部门则没有类似的规范性

文件，一般都是以未能预视申请的资助项目、发放次数不多、或会以象征性资助

处理等原因，而没有特别制定成文的工作指引。 

不论有否订立内部指引，15 个部门均没有规范申请财政资助的方式及申请

条件，例如：申请人必须提交的数据、必须于活动举行前作出资助申请等。 

由于没有规范，发现部分审查项目的申请文件的内容过于概括，欠缺必要

数据，具体有以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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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研讨会的申请文件，列出预计约需澳门币 9 万 3 千元及有关之开支项

目，但没有每个开支项目的明细、申请资助的金额、是否有其它收入来源

或为同一项目已获得的资助金额等资料。部门最后却作出全数资助。 

 一个以年度活动计划书提交的申请，列出整体总预算为澳门币 54 万多元，

亦详细列出每个开支项目的明细，但却没有提供申请资助的金额、是否有

其它收入来源的数据、或已申请而未批的其它资助等数据。部门最后资助

了澳门币 3 万元。 

 一个商务讲座的申请文件只提及活动的内容，并没有列出整体预算开支、

开支明细、申请资助金额、其它收入来源、为同一项目已获得的资助金额、

或已申请而未批的其它资助等数据。部门最后批给了澳门币 1 万 4 千元，

而财务报告显示活动有其它收入来源。 

 一个团体为所举办的多项讲座活动申请资助，申请文件上只列出几个讲座

的名称、举行日期及时间，并没有详细的活动数据、整体预算开支、开支

明细、申请资助金额、其它收入来源、为同一项目已获得的资助金额、或

已申请而未批的其它资助等数据。部门亦批给了澳门币 1 万元。 

以上的项目显示，没有规范申请财政资助的方式及申请条件下所造成的参

差情况，申请资助的文件一般所缺乏的数据都是：活动的详细资料、申请资助金

额、开支明细、其它收入来源、为同一项目已获得的资助金额、或已申请而未批

的其它资助及预期金额等。 

7.3.2 审计发现 — 成文审批标准 

15 个发放非经常性活动经费资助的部门制定成文审批标准的情况，可见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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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制定成文审批标准的部门数目及百分比 

成文审批标准 部门数目 % 

制定 1 7 

没有制定 14 93 

总数 15 100 

有一个部门虽然没有制定内部工作指引，但却有订定审批标准，用以规范

受资助者及受资助活动的资格、厘订资助金额的准则、资助金额的上下限等。 

其它 14 个部门则没有成文审批标准。一般是根据每个申请个案的性质、以

往的审批经验、对社团会务的认识、参考以往批准类似活动的资助金额和申请人

的预算开支等数据，作为批准与否及批给资助金额的厘订依据。 

透过实地审查项目，经过详细分析，有如下的发现： 

 批出过多金额：有部门在接受一个团体举办的周年晚会时，批给超出申请

人所申请的资助金额。根据文件显示，申请人要求部门赞助该项活动之经

费，申请建议书及活动草案上所列的整体预算均为澳门币九万多元，而部

门最后批出之资助金额为澳门币 10万元，较申请金额多出澳门币 2千多元。 

 收到申请前已批出资助：有部门在编制建议书批准发放财政资助后，才要

求申请人补回申请文件。部门在 2000 年 12 尾批出澳门币 100 万元的资助

给予一个团体，而该团体的资助申请在 2001 年 1 月中才交回。部门表示该

笔资助事前获得部门负责人口头的批准，并决定以 2000 年度的预算作出支

付，所以允许在申请批准后才补交申请书。 

 活动完结仍批给资助：一个学会于 2001 年 4 月中申请赞助 5 月头在外地举

行的年度晚餐会，以后经转介至一个部门作出研究。由于收到转介时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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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中，所以晚餐会亦已举行。最后在活动完结后才批出美金 2 万 5 千元

的资助。 

 活动完结才申请资助：一个于 2001 年 9 月底进行的展览会，其主办单位于

活动结束后的 10 月才向部门申请财政资助。最后，该项申请亦获得部门批

准澳门币 30 万元。 

 没有适时处理资助：有部门没有适时处理财政资助的申请，只是根据申请

的数目来决定审批的次数，一般是以季度形式进行审批，甚至出现在活动

完结后才编制审批建议书的情况。处理资助申请的人员综合每季的申请个

案，集中一并以一份建议书交审批人审批。审查文件显示，于 2001 年 3 月

及 6 月的资助申请个案，分别在 5 月及 11 月才被处理。 

 对超支及亏损作出资助：有部门除了批准对团体发放年度的经费资助外，

亦在年度期间对团体年度的经费亏损或活动的超支部分作出资助。两个团

体分别曾为 2001 年度的活动获得部门的资助，但在年底就经费亏损或活动

的超支部分再次向部门申请资助。 

 对没有申请的作出资助：有部门主动地向未有申请资助的团体发放财政资

助。部门由于在每年举办大型活动时，均得到某一团体义务性质的协助，

因此便在没有申请下自发地向该团体发放澳门币 2 万元的津贴。 

 没有执行回避程序：有公共部门审批人直接批给与其有“三亲等内亲属关

系”的申请人的资助申请，反映审批人没有严格执行《行政程序法典》第

二部分第一章第六节要求之回避程序。 

 没有规范受资助者的资格：有部门向一个由不是非牟利机构的有限公司所

主办的比赛，发放资助。亦有部门向由另一个不是非牟利机构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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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办的博览会，发放资助。 

7.3.3 审计发现 — 成文跟进措施 

15 个发放非经常性活动经费资助的部门制定成文跟进措施的情况，可见下

表： 

表十：制定成文跟进措施的部门数目及百分比 

成文跟进措施 部门数目 % 

制定 3 20 

没有制定 12 80 

总数 15 100 

有 3个部门为资助订定成文跟进措施，而其余 12个部门则没有类似的规范。 

具有成文跟进措施的部门，对收取资助而未有举办活动、滥用资助或未有

提交活动报告等情况作规范，但均没有规范资助余款的处理方法。至于其它没有

成文跟进措施的部门，都表示会根据第 54/GM/97 号批示的规范跟进资助的发放，

并按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跟进。 

在分析审查项目时，就非经常性资助发现有下列的情况： 

 部门没有书面订定受资助者必须履行的义务，只是口头通知受资助者提交

财务活动报告。 

 有部门严格要求受资助者提交详细的活动资料、收支数据及开支证明；亦

有部门只要求交回简单之报告；甚至有部门并没有要求受资助者交回任何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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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部门没有跟进受资助者是否已提交财务活动报告，部分审查项目的报

告是在实地审查前部门才要求受资助者补回的。 

 部门没有严格审阅受资助者提交的报告，对于数据不全或没有按照部门要

求提交的报告，并没有作出跟进或要求受资助者补回有关资料；甚至对部

分资助款项用于其它项目或用途的个案，亦没有作任何跟进措施。 

 没有规范财务活动报告的内容，只是由受资助者自行提供有关数据。部分

报告的内容过于概括，只列出资助款项的使用情况，并没有提供详细的活

动数据、收入及开支明细，部门亦没有详细分析所资助活动之进行情况。 

 没有要求受资助者提供余款运用建议或把余款退还，同时亦没有对余款的

运用再次进行审批： 

有部门在资助一个比赛时，没有就活动的余款澳门币 3 万多元，要求受资

助者退还款项或对余款再次进行审批，并容许受资助者将款项自行分配。 

另一部门在资助一个团体举办的商务讲座时，没有就活动的余款澳门币 2

千多元，要求受资助者退还款项或对款项的运用再次进行审批。 

7.3.4 审计发现 — 评估机制 

审计发现只有一个部门为财政资助的发放作书面评估，对每项受资助的活

动的安排及效果提出意见。但由于该部门只是自己对活动的举办情况作出评估，

并没有要求受资助者提交财务活动报告，故未能清楚了解资助款项的运用。 

而其余的部门则没有订定评估机制，亦没有对受资助者提交的报告作书面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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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审计意见 

从以上各点有关发放非经常性活动经费资助的部门的审计发现显示，部门

在不能预知申请资助种类的情况下，发放财政资助的操作上便出现不同的处理方

法。公平及公正的发放程序就显得更重要。就资助的发放程序，本署有以下的意

见： 

7.3.5.1 司长办公室的主导作用 

审计中发现，属于制定政策的各个司长办公室，亦会以不同的方式

参予到财政资助的发放工作。其中部份司长办公室是以批示形式转送申请

个案至执行政策的局级部门处理；部份是直接审批发放。 

司长办公室对于理解特区政府的施政理念，贯彻每年行政长官所制

定的施政方针，一定是最全面而准确的。因此，透过宏观的策略性规划，

引导辖下执行政策的部门把资源投向施政重点上，当然会使财政资助发挥

更大的效益。 

司长办公室直接参予到部分资助发放的实际操作上，可以准确体现

施政的方向，尤其是在因应社会发展的实际变化而灵活施政的理念上，确

实可以为减少经由执行政策的部门处理时，因来回呈报的行政手续所耗费

的时间与时机，更快地落实资源的有效投放。同时，司长办公室对于资助，

特别是非经常性的资助，于其发放次序的先后缓急之考虑，和可能产生的

效益成果之分析，亦显然存在优胜的地方。 

而通过行政指令的规划，由司长办公室以批示形式转送申请个案至

执行政策的局级部门处理，特别是一些可以看作为经常性资助的延伸部份

的申请，亦是一个彰显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式。透过特定的部门专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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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地办理同一范畴的资助申请，增加活动项目之间及申请个体之间的横

向比较，合理及准确地发放资助，充份发挥有限资源的最大效益。 

7.3.5.2 成文内部工作指引及申请程序 

由于非经常性资助是独立个案，申请的种类或资格是不能预知的，

不公开发布接受申请的资格及条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有制定成文内

部工作指引，规范资助发放的处理程序及申请资助的一般要件，缺乏客观

而一致的审批材料，容易产生不公平及不公正的情况。 

由于没有订立内部工作指引，部门没有一套统一的标准以规范资助

的处理及审批申请所必备的数据。其结果容易令申请人忽略了有助于部门

作出审批的要件，例如：活动的详细资料、申请资助金额、为同一项目已

获得的其它资助金额、或已申请而未批的其它资助及预期金额，致使部门

在欠缺完整数据下把资源重复分配或错配。 

7.3.5.3 财政资助的审批 

由于欠缺成文审批标准，容易存在对不同申请人采取不同的处理方

法，因而出现 7.3.2 所述各式各样不规则及不合理的批给情况：收到申请书

前已作出资助的批给、活动完结后仍批给资助、活动完结才申请资助仍批

给、没有适时处理资助、批出金额超出申请金额、对超支及亏损的申请作

出资助、对没有申请的作出资助、向不属非牟利机构发放资助及在处理发

放程序中没有执行必要的回避程序等。 

缺乏严谨的审批标准，难以把活动的形式、规模与发放资助的金额

作有机的衡量比较。在没有可供参考的客观准则下，极有可能只按审批人

员的理解、认识及意向发放资助。这样既未能提供一个批给的合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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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能确保有限的资源在公平及公正的原则下发放。 

7.3.5.4 财政资助的跟进及评估 

所有财政资助，都应确立事后跟进及成效评估的机制，以监察所获

得的效益。而对于不具备成文申请指引的非经常性资助，规范发放资助的

跟进工作，监察资助款项的运用比经常性资助更为重要。 

没有以书面形式确立受资助者必须履行的义务，未能让受资助者清

楚知悉，按时提交财务活动报告、把剩余的资助款项退还或向部门提出更

改用途的建议是享受资助必不可缺的要件。 

没有规范活动报告的内容，由受资助者自行提供数据，部门难以将

同类型或资助金额大小相约的活动作比较，衡量资助款项的效益。当没有

就受资助者提交的活动报告或所发放的资助作出详细的分析、研究及评估，

便难以监察受资助的活动及了解活动是否达到预期效益。 

有了适当的跟进及评估工作，才能清楚了解资助款项是否用于指定

的活动项目上及资源是否得到善用。 

7.4 其它 

上述各点提及 23 个实地审查公共部门在发放财政资助时的实际运作上的审计发

现及意见；就其它方面观察，所有曾发放资助的公共部门仍存在值得探讨的问题，有

关审计发现及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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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审计发现 — 发放财政资助的法定条件 

公共部门为履行本身职责发放财政资助，亦有为着配合每年施政方针所订

下的目标，发放资助以实现施政理念。但是，无论各公共部门所履行的目的为何，

发放财政资助时都必须具备应遵守的法定条件。即是，公共部门在发放财政资助

时，都必须具有法律赋予的职能、得到有权限实体的批准、以及具备相应发放财

政资助的预算开支经济分类。一般部门财政资助所涵盖的范围应包括登录于总预

算公共开支经济分类“04-经常转移”及“08-资本转移”，而对于本身工作范围是

发放资助的部门或采用公定会计及专有会计格式的部门，则登录于特定的开支经

济分类。 

公共部门发放资助所持的法理依据各有不同，既有按照组织章程的、亦有

按照特别法规、有权限实体的批示或第 54/GM/97 号批示等。于 2001 年曾发放财

政资助的 39 个公共部门所持有的法律依据，详见附件五。 

就对这 39 个发放财政资助的公共部门的法定条件分析可见，一般都具备法

律赋予的职能，资助的项目亦得到适当的批准。但有关资助项目登录于相应资助

开支经济分类的情况，则存在多种处理方法，除了发现登录于“04-经常转移”、

“08-资本转移”及公定会计和专有会计格式特定的开支经济分类外，亦发现有些

部门采用了“02-资产及劳务”及“05-其它经常开支”的开支经济分类。 

其中有 28 个部门把全部资助登录于适当的资助开支经济分类，而其余的

11 个部门，把资助项目部分登录或没有登录在恰当的经济分类中，而是登录于

“02-资产及劳务”或“05-其它经常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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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1 审计意见 

公共部门应具备相应的发放财政资助的预算开支经济分类为资助作

出登录。财政资助的发放是一种无偿的款项转移，应该登录于“04-经常转

移”、“08-资本转移”或有类同功能的开支经济分类；作为发放长期性负担

的资助项目，部门得在适当批准下设立特定的开支经济分类。但采用“02-

资产及劳务”及“05-其它经常开支”登录资助的发放则值得商榷。 

7.4.2 审计发现 — 财政资助的资料欠透明度 

公共部门把所发放的财政资助的资助对象的名单及金额在《澳门特别行政

区公报》公布，有助于提高政府运作的透明度，让大众得以监察资助的发放，从

而使公帑的运用达到更高的效益及效率。 

39 个发放财政资助的部门，把发放的资助刊登《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的

情况，可见下表： 

表十一：刊登资助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的部门数目及百分比 

刊登《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 部门数目 % 

全部刊登 12 31 

部分刊登 11 28 

没有刊登 16 41 

总数 39 100 

在 39 个发放财政资助的部门中，发现只有 12 个部门把全部发放的资助资

料刊登《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内，11 个部门只刊登部分的资助项目，而余下的

16 个部门并没有刊登任何发放的资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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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1 年，39 个部门共发放了澳门币 11 亿 4 仟多万元财政资助，已公布

的资助金额为澳门币 8 亿 5 仟多万元，没有公布的接近澳门币 2 亿 9 仟万元。 

7.4.2.1 审计意见 

根据第 54/GM/97 号批示规范，自治部门及基金把发放的资助按季度

形式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上刊登是必须履行的程序。而其它非自治

部门，刊登与否仍只取决于有关部门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及执行。 

然而本署认为，为了确保所发放资助的透明度，所有发放财政资助

的部门都应将所发放的资助刊登公报。唯有把财政资助的数据及数据，包

括接受资助者的名称或类型、受资助的性质及目的、以及受资助金额等，

透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公开发布，才能让大众市民知道每一笔公帑

的运用情况。在高透明度的公布机制下，方可得到大众的监察，才能确保

资助是在公平及公正下发放。 

7.4.3 审计发现 — 部门资助本身员工组成的福利会/文娱体育组织 

于 2001 年，审计发现共有 8 个公共部门曾经以资助形式拨款给予部门本身

员工组成的福利会/文娱体育组织，作为日常的运作、举办活动、举办圣诞联欢宴

会等。而受惠的对象只是员工及员工之家属，有关资助的金额可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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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资助部门本身福利会/文娱体育组织的数据 

部门名称 
资助金额 
(澳门币) 

占部门本身资助总额 
（%） 

前临时澳门市政局 996,000 23 

澳门金融管理局 270,000 49 

财政局 259,000 100 

前临时海岛市政局 127,654 8 

旅游基金 100,000 26 

行政暨公职局 30,000 6 

邮政局
註 5 250,000 55 

邮政储金局
注 5 80,000 91 

总金额 2,112,654  

在对文娱体育组织发放资助的公共部门中，有两个公共部门的组职章程内，

具有法律条文允许部门可以使用预算承担相关组织的运作及举办活动的费用。而

其余的部门只是因应有关组织的书面申请，才批准给予资助拨款。 

7.4.3.1 审计意见 

部门在发放财政资助前，应对资助款项的运用及效益，以及受惠的

对象作为基本的考虑因素。本署认为公共部门不应对由公共部门本身员工

所组成的福利会/文娱体育组织，提供有如民间社团一样的资助。这里所指

的部门员工文体组织，其成员以部门本身的人员为主；其服务的对象亦是

部门的人员；其活动内容多是工余遣兴之举。对这些组织发放财政资助，

明显存在对员工作出某种形式津贴的意味。因此，这样的资助，不能视作

特区政府对社会事务的一种承担，同时由此而衍生之批给过程的公平性及

                                                 
註 5 由于历史原因，邮电职工福利会与政府间存在协议，邮政局及邮政储金局按组织章程向其发放资

助。 



44 

透明度，也是值得商榷的。 

7.4.3.2 有关部门对此所作的响应 

7.4.3.2.1 前临时澳门市政局(由民政总署响应) 

解释了给予前临时澳门市政局职工福利会发放财政资助的理

据，并指出已制定并落实执行相应的指引，以加强审批过程的公平

性及透明度。 

（详细响应请参考报告附件六） 

7.4.3.2.2 前临时海岛市政局(由民政总署响应) 

指出前临时海岛市政局职工福利会是一个独立的社团法人，而

部门在审批该会之资助时亦按审批资助社团之申请程序进行。同时

由于意识到坊间可能对会出现误解，曾在《政府公报》上刊登，亦

把资助申请透过当时市政执委会议决通过。 

7.4.3.2.3 民政总署回应 

最后，民政总署亦指出，在意识到处理财政资助问题上容易引

发公平性和透明度的疑惑，因此，除继续按照法定程序，亦会刊登

《政府公报》并制定严谨的《资助指引》，更在审批的监察加强力度，

令申请获得公平和公正对待。 

（详细响应请参考报告附件六） 

7.4.3.2.4 财政局 

重申财政局文化康体会系一具完全独立法律人格的非牟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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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运用上具透明度（根据葡文内容）；由于会员的组成不只是现职

人员，并不同意是给予部门工作人员直接津贴；基于文化体育会同

时亦为会员家属安排活动，所以该会应要与社会上其它社团一样以

第三实体看待，不应把对其之财政资助与在公职法律关系范畴内所

允许的法定补助相互混淆；对社团的资助，如果因为其会员的属于

或曾属于某一公共机关的工作人员而得出负面之结论是不公正。 

（详细响应请参考报告附件六） 

7.4.3.2.5 金融管理局 

指出该局对金融管理局体育会之资助数额正逐年递减；审批程

序中通过对各项活动逐一考虑的方式，有效地处理财政资助；同时

亦强调了维持传统文化、增强员工向心力及凝聚力、有利员工之间

的合作性和发挥社会服务功能的好处；最后表示会承本署意见谨慎

地处理审批工作。 

（详细响应请参考报告附件六） 

7.4.3.2.6 行政暨公职局 

响应中，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条文，论述了该局对社团及财政资

助等等的法律见解，亦指出了行政暨公职局文娱体育组的目标是跟

随着公共利益的；表列了该文娱体育组由 1994 年起所曾接受的财政

资助；最后指出所组织的各类活动，对内对外均具有激发团队精神、

加强合作和了解的目的。 

（详细响应请参考报告附件六） 



46 

7.4.3.2.7 旅游基金 

表示旅游基金已完全落实第 54/GM/97 号批示；虽然对本署的

审计意见有些保留，但亦已于 2002 年起停止对旅游司会发放资助。 

（详细响应请参考报告附件六） 

7.4.3.3 审计署对部门响应的跟进意见 

本署认同那些透过适当的法律程序成立的公共部门员工组织的法定

地位。 

然而，本署在此所发表的审计意见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

这些公共部门向主要是由其员工组成的组织发放财政资助时所牵涉的公平

性及透明度。 

同时，各个公共部门是否有发放财政资助的职能，既要服从于当时

特区政府的施政方针，亦要取决于这些部门组织章程中所订定的工作范畴。

因此，作为负责财政金融、或者旅游的公共部门，向联谊性质而非本身工

作范畴的社团发放资助，本署是不认同的。 

纵观上述 6 个部门的响应，有关的财政资助所开展的活动，明显是

以部门本身员工为主要的服务对象，亦旁及离休员工或员工家属，因此有

关财政资助之对象十分狭窄而且局限。同时数据亦显示，所有现职的公共

行政工作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可以透过加入公共行政人员福利会而得到补充

的福利；民间亦成立了多个不同阶层及性质的公职人员社团，并透过不同

途径而获得政府的财政资助。所以，在善用公帑，公平而有效益地运用公

共资源的角度考虑，这样的财政资助是有检讨及改善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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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审计建议 

因此，为了能善用公帑，并能使其用得其所，本署有以下的原则性建议及具体实

行建议。 

8.1 应以《施政报告》中的施政重点作为资助的优先次序 

对社团的资助，部门最先解决的应是资助范畴的优先次序，因政府的资源有限，

也不可能亦无必要将极大的资源投放于对社团的资助。政府每年公布的《施政报告》，

其施政重点亦每年不同，重点所在，也就是社会最需要资源的所在。部门在对社团发

放资助时，应与该年的《施政报告》步伐一致，以其施政重点作为参考，定出资助范

畴的优先次序，同时服务内容亦应有缓急轻重之分，这既能做到配合施政方针，亦能

将有限资源合理地投放于社会最急需的地方。 

对于申请的社团及项目，部门亦应按其对社会的作用而排出优先次序，对一些信

誉不佳的社团，或举办的项目对社会效用不大、或已是重复的项目，部门都应将他们

剔除在受资助的行列。 

只有这样，部门有一套严谨而合理的排序方法，自然将社团放于一个公平的环境

中竞争，汰弱留强，这才有机会改变社团不思进取的做法，以及杜绝社团“分饼仔”

的幻想，也就能将有限的政府资源投放于最适当的活动上，令受资助举办的活动更有

社会效益。 

8.2 应以全局统一考虑为资源分配的大原则 

有发放资助职能的公共部门，应按其工作范畴，积极和主动增加与各个社团的接

触，深入了解社会的确实需要；透过公共部门间的沟通及分工，推动专责部门对于同

类型活动作出公平而透明的资助分配，更可以通过协调功能，对重复雷同的活动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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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效益的整合。 

8.3 应以公平、具透明度及统一的标准来接受申请和批出资助 

 公共部门不能没有制约下任意发放资助，只有在组织章程中已明确规范了具有发

放资助职能的公共部门，才可以按照其指定的范畴发出资助。避免不同部门重复

发放而出现的滥发；避免不清楚发放对象而出现的误发。 

 所有具有法定职能发放资助的公共部门，对于那些属于经常性、专门性的资助项

目，应该以公开的途径公布可供申请之资助种类、申请资格、申请程序、审批准

则、审批结果和资助运用的成效评审机制，并提供预设的申请表格，制定内部指

引以规范工作程序。只有这样，才能使所有合格的个体享受平等的机会，并可监

察公共资源的运作是否得到确实而有效的运用。 

 有职能发放那些属于非经常性或特别申请之资助项目的公共部门，由于每个申请

均是独立个案，实际操作上是不能预知申请的种类或资格。因此在申请不能众所

周知的情况下，其审批过程的公平性及公正性就显得更加重要，所以部门应为此

而制定内部工作指引，规范申请者必须递交的数据，尤其是同一项目已获得之其

它资助及金额，或已申请而未批的其它资助及预期金额；规范审批准则及与相类

似之其它个案的比较分析；订立资助运用的成效评审机制。 

 对于特区政府每年投放大量的公共资源于资助社团，市民是有知情权的，因此，

所有曾经发放资助的公共部门，定时将有关受资助的社团及项目于《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公报》中刋登，可以增加透明度。这样，一则可减少社团之间的无谓争

拗，亦可促使社团加强交流，资源共享；二则加强市民的无形监察，对社会团结

及整体发展都会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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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应设立严谨的财政及监督制度 

从谨慎理财、有效监督的管理理念出发，接受政府资助的民间社团必须公布其项

目，或是向提供资助的政府部门提交单据。但是，第 2/99/M 号法律《结社权规范》，

只是规定社团收取公共实体的津贴，金额高于特首所订的，才须公布，这可能会在财

务上形成某些漏洞。因此，部门应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自行要求受资助社团提交活

动实施报告，由当局评估其成效；同时在活动过程中尽可能派员跟进并提供协助，这

种资助审查制度应能提高社团举办活动的质量，也能确保政府的资源用得其所。 

8.5 不应对由公共部门本身员工所组成的文娱康体组织，提供如民间社团的资助 

这里所指的部门员工之文体组织，其成员是以部门本身人员为主；其服务对象亦

是部门的人员；其活动内容多是为丰富员工工余生活为目的。如对这些组织发放资助，

就意味着对员工作出某种形式的津贴。因此，这样的资助，不能视作特区政府对社会

事务的一种承担。而由此衍生之涉及批给过程的公平性及透明度，也值得商榷。 

8.6 为达到上述原则性建议而可采取之具体实行建议 

8.6.1 建议有权限实体全面调节各个公共部门在发放财政资助的职能和范围，达

致具有特定工作范畴的局级部门专门面向相关范畴的社会团体及个人；透

过行政导向，促使实现同一服务内容的社会团体统一向专责的局级部门申

请资助。 

8.6.2 司长办公室等政策制定部门，在发挥其配合施政投放财政资助的同时，亦

可通过指导性的批示，导向政府发放资助的方向，把其属下的局级部门建

成为执行政策的运作部门，统筹发放资助的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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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 所有公共部门发放的财政资助项目应定期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中刊

登。 

8.6.4 不应以政府对社会民间事务的承担，转为对各个公共部门本身员工福利之

开支。 

8.6.5 对于经常性资助及专门项目的资助要达到： 

i. 制定并公开发布接受申请的标准(包括不接受的标准)； 

ii. 制定并公开发布申请人必须提供的资料及文件，用以了解申请人的背

景资料、申请的目的等； 

iii. 要求申请人对所提供的文件数据作出保证声明； 

iv. 制定内部程序以验证申请人提供所有必需的数据及文件； 

v. 制定符合《行政程序法典》第二部分第一章第六节要求之回避程序的

条件，并严格遵守； 

vi. 制定申请人在收取资助时及其后所须要履行的条件，亦即发放前附带

条件及发放后附带条件，例如资金用途的保证、退还赞助的条件(期

限)、事后报告书、进度表等； 

vii. 制定审批之明确标准，作为决定批准与否、金额大小、优先次序的准

则； 

viii. 制定程序确保资助发放前，申请人已履行相关附带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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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制定跟进程序，以确保申请人在资助发放后履行相关附带的条件。 

8.6.6 对于非经常性资助要达到： 

i. 制定内部指引规范申请人必须提供的数据及文件，用以了解申请人的

背景资料、申请的目的等； 

及 8.6.5 中之第 iii 至第 ix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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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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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 54/GM/97 号批示 

对政府部门直接参与范围以外所发展的活动给予财政资助，应列为施政方针之重

大目标，目的在实现民间社会的计划，鼓励民间社会创立事业的能力和公民参与。 

一九八六年八月九日第三十二期《政府公报》刊登之八月七日第 5/86 号联合批示，

订立了拨给有关津贴应遵守的一般规则，为确保拨款决定符合客观现实，必须更新和

明确该等规则。 

基此； 

澳门总督行使《澳门组织章程》第十六条第一款 b 及 e 项赋予的权能，命令如下： 

1. 拨给私人和私人机构的财政资助（根据由五月二十六日第 49/84/M 号法令修改之

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41/83/M号法令附件 II之公共开支经济分类——本地区总预算

代码 04-02-00-00，04-03-00-00，08-02-00-00 及 08-03-00-00）受下列原则规范： 

1.1——以发展公益活动为宗旨、依法成立的不牟利私人机构及以不牟利方式发展

属公益性质活动的私人，可享有财政资助。 

1.2——财政资助应给予具体的、订明时间的活动，但在例外情况下可用于确保私

人机构的运作。 

1.3——般情况下，财政资助的请求应向所开展活动的政府主管部门提出。 

1.4——倘活动的政府主管部门多于一个，主办者可选择其认为较适合者，向该部

门请求财政资助，请求中须指出为同一目的而接触过的其它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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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4 条文所指之部门有权限接触其它政府部门，以便控制所拨给

之资助和保证该条文的规定得到遵守。 

1.4.2——倘拨给的资助来自一个部门以上，被请求资助的部门应将 该事

实通知受资助者。 

1.5——原则上，拨给的津贴非支出的总数，主办者应预计其它收益。 

1.6——资助之请求必须包括下列内容： 

1.6.1——活动之详细说明，指出活动日程及预算； 

1.6.2——客观及确实指出要求的财政资助额； 

1.6.3——指出其它预计收益及相关财政来源； 

1.6.4——私人机构应指出刊登其设立之《政府公报》。 

1.7——受资助活动举行后三十天内，受资助者应向主管部门提交简单报告，汇报

活动的举行并详细说明所获津贴的运用。 

1.8——倘拨给的津贴未在相关活动中用罄，应就余款的运用提出建议，并须得到

发出津贴部门的核准。 

1.9——津贴请求应在相关活动举行前提出。 

2. 本批示涵盖之部门及自治基金组织应于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在《政府公报》

刊登过去一季的资助名单，指出受资助者及拨给之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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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某一类型活动（青年、体育、文化、社会、援助等）有专属权限之部门，可制

订特别规则作为本批示所订一般规定之补充，以便在其范围内发出财政资助。 

4. 废止一九八六年八月九日第三十二期《政府公报》刊登之八月七日第 5/86 号联合

批示。 

命令公布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于澳门总督办公室 

总督  韦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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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表：按发放部门统计的 2001 年度特区政府财政资助 

发放部门 发放金额 

教育暨青年局 598,985,111.50 註 6 

社会工作局 175,970,875.60 注 6 

学生福利基金 97,769,940.06 

卫生局 97,396,609.50 

前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 60,751,820.80 

社会文化司司长办公室 32,026,400.50 

体育发展基金 23,462,678.50 注 6 

澳门基金会 16,784,270.20 

前澳门基金会 9,428,387.03 

新闻局 8,019,870.10 

文化基金 4,819,308.80 

前临时澳门市政局 4,285,447.00 

共享开支 4,182,053.30 

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 2,401,160.50 

澳门理工学院 2,380,776.90 

司法、登记暨公证公库 2,098,000.00 

前临时海岛市政局 1,558,320.30 

经济财政司司长办公室 1,345,984.80 

社会重返基金 682,114.30 

澳门大学 576,000.00 

金融管理局 550,579.60 

行政暨公职局 495,000.00 

邮政局 451,500.00 

工商业发展基金 395,481.20 註 7 

旅游基金 382,451.30 

行政长官办公室 330,000.00 

 续下页

                                                 
註 6 金额是按部门提供的退款数据作出修改。 
註 7 没有把贷款利息补贴澳门币 9,070,810.75 元及澳门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亏损资助澳门币 16,169 元计

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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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页

发放部门 总金额 

运输工务司司长办公室 325,800.00 

财政局 259,000.00 

行政法务司司长办公室 195,000.00 

环境委员会 177,905.00 

邮政储金局 87,500.00 

港务局 85,000.00 

旅游学院 57,575.34 

保安司司长办公室 45,000.00 

统计暨普查局 35,000.00 

审计署 30,000.00 

房屋局 28,100.00 

警察总局 20,000.00 

立法会 10,000.00 

廉政公署 5,000.00 

总计 1,148,891,0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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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表：按受资助者划分的范畴名称及定义 

名称 定义
註 8 

工商社团 以雇主利益为本，维护会员，为工商界争取权益的团体。 
劳工社团 以劳工利益为本，协调劳资关系，保障工人利益的团体。 
专业团体 由具有某一门专业知识及专业领域才能的人士所组成的团体。

慈善社会服务团体 以服务社会、公益援助及社会福利为目标，或以服务各社区居

民及举办促进居民间的沟通活动的团体。 
教育社团 非学校实体而从事或发展与教育有关工作的团体。 
教育机构 以学校实体之形式成立，致力提供任一水平的教育工作的实体。

青年社团 由青年所组织，以青年服务为目标（与青年有关及其它社团属

下的青年部统一归纳入青年社团）。 
文化社团 从事与文化或艺术有关活动（包括：音乐、摄影、舞蹈、美术、

戏剧、曲艺、语文、书画等等）的团体。 
体育社团 以运动为主，从事、推动或发展与体育运动有关之活动的团体。

公共部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各个公共行政部门。 
公职人员团体 服务/处理与公务员/公职人员有关之工作的团体及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各公共部门附属之文娱、康体或福利会。 
商业机构 参与从事任何经营牟利事业/活动的实体。 
个人 以独一个人名义接受财政资助。包括领取教师津贴、学费津贴、

助学金、奖学金、援助金及部分开展活动的人士。 
外地团体 包括国际机构及非本地开设之组织或团体。 
教育 与教育机构、学生、教师，以及教育和学术方面有关的活动。

包括免费教育津贴、大专助学金、学费及文教用品津贴、教育

机构的扩建维修、购置设备、教师津贴、课余活动、学生辅导、

特殊教育、以及公民教育等活动。 
医疗卫生 与健康、卫生、护理、治疗领域有关，以及进行卫生科学方面

之研究及培训的活动。包括医疗机构的运作资助、扩建维修、

购置设备、研讨会、讲座、会议等活动。 
 

                                                 
註 8 参考«澳门社会大典»、«澳门社团现状与前瞻»、教育暨青年局青年社团资料及文化局资助文化社

团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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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按受资助活动划分的范畴名称及定义 

名称 定义
註 8 

社会服务 对处于社会风险情况下之个人、家庭及社群，尤其对儿童、青

年、老人、丧失工作能力之人、残疾人士提供的社会援助服务；

亦包括社会服务机构的运作经费、设备购置及设施维修；从事

社会工作人士的培训；修读社会工作课程的奖学金及一般家庭

暨社区服务等相关之活动。 
文化艺术 与文化、艺术领域有关，推广历史、传统习俗文化的活动、研

究及发展经费。包括学术研究奖学金、修读艺术课程的助学金、

音乐、摄影、舞蹈、美术、戏剧、曲艺、语文、书画、书法、

文学著作之出版及推广、文化性质之汇演、会议、研讨会、座

谈会等相关之活动。 
体育 与体育、运动锻炼领域有关，包括各种球类运动、水上运动、

陆上运动、武术、太极、健身、赛车及与体育运动有关的各类

活动（如培训、比赛及奖励），但不包括学校课内或课外举办之

运动。 
青年活动 由青年社团开展的各项活动或其它社团开展与青年领域有关的

活动。 
文娱康乐 在余暇时间举办消闲遣兴、联欢及民间庆典有关的活动。 
经济/工商发展 与经济、工业、商业及出口业领域有关，包括企业发展、出版

机构运作资助、提升特定行业竞争力、各类展销会、展览会、

博览会、经济研究、考察、交流、培训及有助促进工商进步的

活动。 
信息/科研 与信息、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有关的活动，包括软件工程、土木

工程、电机与电子工程、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活动。 
慈善公益 与筹款及募捐有关的活动。 
其它 未能归入以上各项的活动。 

                                                 
註 8 参考«澳门社会大典»、«澳门社团现状与前瞻»、教育暨青年局青年社团资料及文化局资助文化社

团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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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表：实地审查部门所发放的资助种类 

资助种类
註 9 

部门名称 
经常性 非经常性 

经济财政司司长办公室  √ 
运输工务司司长办公室  √ 
社会文化司司长办公室  √ 
新闻局 √  

行政暨公职局  √ 
前临时澳门市政局 √ √ 
前临时海岛市政局 √ √ 
社会工作局 √ √ 
卫生局 √ √ 
前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  √ √ 
体育发展基金 √ √ 
澳门基金会 √ √ 
前澳门基金会 √ √ 
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 √ √ 
澳门理工学院 √ √ 
金融管理局  √ 
邮政局 √  

邮政储金局 √  
旅游基金 √ √ 

环境委员会  √ 
教育暨青年局 √ √ 
学生福利基金 √  

文化基金 √  

部门总数 17 18 

                                                 
註 9 √ 代表部门曾于 2001 年度发放该种类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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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表：发放财政资助的公共部门所持的法律依据 

部门 审查问卷上部门回答所持有的法律依据 

行政长官办公室 

第 01/CE/2001 号行政长官批示 
第 56/CE/2001 号行政长官批示 
第 55/CE/2001 号行政长官批示 
第 58/CE/2001 号行政长官批示 

行政法务司司长办公室 
根据行政法务司司长于 2000 年 8 月 9 日之批示 
根据行政法务司司长于 2001 年 11 月 26 日之批示 

经济财政司司长办公室 第 54/GM/97 号批示 

保安司司长办公室 第 54/GM/97 号批示 

社会文化司司长办公室 没有填写 

运输工务司司长办公室 第 54/GM/97 批示第 1.1 条 

警察总局 

第 70/2001 号保安司司长批示 
第 153/DGR/01 号建议书 
第 243/DGR/01 号建议书 
第 244/DGR/01 号建议书 

行政暨公职局 第 54/GM/97 号批示 

统计暨普查局 没有 

财政局 没有填写 

新闻局 
第 122/GM/91 号批示 
第 210/2000 及 76/2001 号行政长官批示 
10/10/2001 及 6/12/2001 行政长官批示 

廉政公署 没有填写 

立法会 执行委员会第 4/II/2001 号会议纪录 

前临时海岛市政局 第 24/88/M 号法律第 29 条 

前临时澳门市政局 第 24/88/M 号法律第 29 条 

工商业发展基金 

99 年 5 月 5 日第 18 期政府公报，特许合同第 46 条 
第 54/GM/97 号批示 
第 55/GM/98 号批示 
第 65/94/M 及第 23/98/M 号法令 

旅游基金 第 54/GM/97 号批示 

社会工作局 第 24/99/M 号法令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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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发放财政资助的公共部门所持的法律依据 

接上页

部门 审查问卷上部门回答所持有的法律依据 

港务局 
第 154/DAG/DF/CNT/号建议书 
第 425/DAG/DF/CNT/号建议书 

邮政局 没有填写 

邮政储金局 第 24/85/M 号法令第 7 条第 11 及 12 款 

司法、登记暨公证公库 
第 6/98/M 号法律 
第 46/93/M 号法令 
第 51/95/M 号法令 

社会重返基金 
第 21/94/M 号法令第 7 条 c)、e) 及 f) 
第 40/94/M 号法令第 54 条 
第 65/99/M 号法令第 55 条 

澳门金融管理局 没有填写 

房屋局 总督办公室批示第 54/GM/97 号 

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 参与推广活动之规章 

卫生局 
第 54/GM/97 号批示 
合作协议 

澳门大学 第 54/GM/97 号批示 

前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

会 
第 18/98/M 号法令 
第 53/93/M 号法令 

前澳门基金会 
第 12/92/M 号法令第 3 条 
第 54/GM/97 号批示 
第 53/93/M 号法令 

澳门基金会 第 54/GM/97 号批示第 53/93/M 号法令第 12/2001 号行政法规 

澳门理工学院 没有 

体育发展基金 

第 23/SAAEJ/94 号批示第 2 条、第 3 条、第 4 条、第 13 条 
经第 13/SAAEJ/99 号批示及第 38/2001 号社会文化司司长批示所

修改之第 9/SAAEJ/98 号批示 
第 37/2000 号社会文化司司长批示 

旅游学院 没有 

环境委员会 第 54/GM/97 号批示 

审计署 没有填写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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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发放财政资助的公共部门所持的法律依据 

接上页

部门 审查问卷上部门回答所持有的法律依据 

文化基金 

第 26/94/M 号法令第 10 条 g 及 h 
第 1/1999 号法律第 3 条 
第 63/94/M 号法令第 2 条、第 3 条、第 7 条 b、e 项及第 9 条 c 项

第 54/GM/97 号批示 

教育暨青年局 

第 9/2001 号行政法规 
第 29/95/M 号法令 
第 34/97/M 号法令 
第 242/2000 号行政长官批示 
第 40/GM/90 号批示 
第 11/91/M 号法律第 26 及 43 条 
第 37/97/M 号法令 
第 8/2001 号行政法规 
第 16/SAAEJ/98 号批示 

学生福利基金 
第 62/94/M 号法令第 16、17、18、19 及 20 条 
第 17/2001 号社会文化司司长批示 
第 39/SAAEJ/96 号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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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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